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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2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 

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

人民人权的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大会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

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行为的第 67/121 号决议编

写的。报告审查了决议中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以色列分割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的领土和影响其人口组成以及损害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政策和做法，还包括

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行动，重点是在敌对行动背景下以及在执法期间打死打伤平民

的情况。报告极为重视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机构双方在多大程度上调查了有关

侵犯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指控，并追究了违反者的责任。报告

所述期间为 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http://undocs.org/ch/A/RES/6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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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67/121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决议中除其他外重申，需要

尊重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领土统一、领土毗连和领土完整，保证人员和货物在

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流动自由，包括自由出入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西岸与加沙地

带之间和外部世界。大会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和行动，

包括杀伤平民。大会还强调须维护和发展巴勒斯坦机构及基础设施，以便向巴勒斯

坦平民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促进人权，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 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其中另载有相关背

景资料。报告所载信息主要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

联合国其他实体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行的监测和其他信息收集活动。报告还载

有从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维护者和

新闻媒体获取的信息。报告并未全面载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所有人权关切，应

当与秘书长和高级专员的其他最新报告(A/67/372；A/67/375；A/HRC/22/35 和

Add.1 及 A/HRC/24/30)一并阅读。 

3. 报告涵盖两个主题。第一，报告审查了以色列分割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领土，

实际将其人口隔离开来，从而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些人权、包括行动自由权和

自决权的政策与做法。第二，报告谈到了以色列安全部队采取的行动，重点是在

敌对行动背景下以及在执法期间打死打伤平民的情况。报告极为重视以色列政府

和巴勒斯坦当局双方在多大程度上调查了有关侵犯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

义法行为的指控，并追究了违反者的责任。尽管报告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

坦当局对问责采取的一些积极步骤，也指出一些方面的关切问题。 

4. 本报告可适用的法律框架是以往提交大会的报告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1
 

 二. 第 67/121 号决议执行情况 
 
 

 A. 隔离政策以及以色列影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性质、地位和人口构成的

做法 
 

5. 正如秘书长在 2012 年指出的那样，自决权通常被理解为由多个要素组成，

其中包括人口和领土方面的存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在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这些要素受到以色列定居点的存在和扩大的不利影响。秘书长还指出，西岸

四分五裂，降低了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建立一个能独立生存的国家实现自决权的可

能性(见 A/67/375 第 10 和第 11 段)。此外，秘书长在前一份报告(A/67/372)中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可适用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见 A/HRC/12/37，第 5 至 9 段。这一分析仍然有效。另见

A/67/375，第 4和 5段。 

http://undocs.org/ch/A/RES/67/121
http://undocs.org/ch/A/67/372
http://undocs.org/ch/A/67/375
http://undocs.org/ch/A/HRC/22/35
http://undocs.org/ch/A/HRC/24/30
http://undocs.org/ch/A/RES/67/121
http://undocs.org/ch/A/67/375
http://undocs.org/ch/A/6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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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驱逐和拆毁房屋、吊销居住权、限制出入和流动、不断修建隔离墙，正影

响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性质、地位和人口构成。如下文所述，以色列在本报告

所述整个期间继续采用同样的做法。 

6. 以色列的各种政策和做法导致加沙与西岸隔离开来以及西岸内部的隔离。这些

政策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加沙实施封锁，实行西岸关闭制度，包括继续建造隔离

墙，在加沙实行限制出入区，拆毁房屋和驱逐其居民，将本国公民迁移到被占领土，

吊销东耶路撒冷居住权，管制人口登记，以及使用巴勒斯坦自然资源。关于不让家

属探访被以色列关押的加沙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主管当局明确指出，这是将加沙与

西岸隔离开来政策的一部分。
2
 以色列还继续采取各种导致巴勒斯坦人离开其在C区

和东耶路撒冷的土地的政策，进一步影响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领土和人口统一、

毗连和完整。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这些措施、政策和做法的累积

后果是巴勒斯坦的社会结构被侵蚀，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受到损害，行动自由、适

足生活标准、适当住房、工作、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权利屡遭侵犯。 

 B. 加沙 
 

封锁对人权的影响 

7. 根据1993年《奥斯陆协定》和2005年《通行进出协定》，加沙地带和西岸是一

个单一的领土单位，以色列同意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

提供“安全通道”。
3
 《协定》除其他外规定，以色列有义务便利包括农产品在内的

货物和人员在加沙和西岸之间的流动。《协定》规定，“通道将不断运作”，以色列承

诺，“它不会因为与通道本身无关的安全事件而关闭通道”，除非“某一通道受到明

确和直接的威胁”。《协定》还规定，只有在卡尔尼和埃雷兹这两个过境点同时受到

威胁，或有明确理由相信它们“被认为是威胁以色列的渠道时”，才能同一时间关闭。

在一个通道发生安全事件的情况下，应当让货物和人员改道其他过境点，以限制对

巴勒斯坦平民的干扰。以色列多年来、特别是在哈马斯2007年接管加沙地带之后实

行了封锁，严重影响巴勒斯坦人进出加沙的行动自由，以及在加沙得到享有适当生

活水准、住房、教育、就业和保健所需的基本货物和公用事业的机会。 

8. 对人员在加沙和西岸之间来往的行动限制，是在 2000 年 9 月第二次起义之

初开始实行的。到 2005 年 3 月，即以色列将定居点撤离加沙地带前五个月，从

__________________ 

 
2
 这是政府的领土内活动协调员 Dangot 少将说的话。见吉沙——促进行动自由法律中心，最新

情况，2012 年 5 月 6日。 

 
3
 1995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巴勒斯坦临时协定》附件一第十条中商定的“安全通道”。另见安

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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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带前往西岸的旅行减少了 98%。
4
 2007 年以来，以色列只在选定人道主义

和其他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巴勒斯坦人经以色列离开加沙。
5
 

9. 限制行动的部分是以色列继续控制加沙地带和西岸的人口登记的结果。根

据《奥斯陆协定》，人口登记的正式权力于 1995 年移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使

其能够给予外国投资者、配偶、巴勒斯坦居民的子女以及为人道主义理由给予

其他人永久居住权。以色列继续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每年可允许登记的新居民

人数限制为 2 000 人。第二次起义爆发后，以色列中止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

在加沙和西岸居住的巴勒斯坦平民办理永久居留权和改变地址申请的权力。这

造成了约 50 000 个案例的积压。以色列在 2007 年承诺解决这些案例。
6
 在

2009 年 3 月再次中止申请之前，已解决了约 33 000 个案例。中止除其他外意

味着，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男子或妇女不能移居西岸与其作为西岸居民的配偶

一起生活。不过，以色列的确允许西岸居民迁移到加沙地带与家人团聚，条件

是，他们“签署保证书，保证不寻求返回西岸，这样才能获准前往加沙”。
7
 这

种做法的累积效果对家庭团聚权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口组成产生了不

利影响。 

10. 在哈马斯接管加沙地带之后，以色列政府在 2007 年 9 月通过对货物通行施

加更多限制，加紧了封锁。2007 年 9 月 19 日，以色列决定实行新的限制，只允

许最基本的货物供应，意在避免“人道主义危机”。
8
 封锁以及因此关闭加沙和

以色列之间三个商业过境点的结果是，加沙经济变得依赖通过与埃及边界沿线的

隧道进口货物，如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2010 年 6 月，以色列放松了对加沙的

进口限制，允许更多辆运货卡车从以色列进入加沙。政策从除少数物项外禁止所

有进口，改变到除“两用”物项外允许所有物项进入。货物和材料数量的增加并

没有从实质上改善加沙人民的生计。此外，以色列以有人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火

箭和其他安全理由为借口，
9
 2013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五次关闭凯雷姆沙洛姆这个

加沙和以色列之间唯一通行的商业过境点(见 A/HRC/24/30，第 11 段)。 

__________________ 

 
4
 促进行动自由法律中心和保护个人中心，“加沙监狱：脱离接触计划前夕的加沙地带出入自由”，

2005 年 3 月。 

 
5
 综合区域信息网新闻，“以色列没有兑现家庭团聚承诺”，2012 年 11 月 2 日。 

 
6
 人权观察，“忘记他，他不在这里：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居住权的控制”，2012 年 2

月。 

 
7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被隔离的实体：以色列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分开”，

2008 年 9 月。 

 
8
 促进行动自由法律中心，“加沙地带粮食消费——红线”，2012 年 10 月。 

 
9
 同上，“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今天仍然关闭，埃雷兹过境点通行受到进一步限制”，2013 年 6

月 25 日，可查询。 

http://undocs.org/ch/A/HRC/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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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加沙的出口相当于封锁前水平的 1.5%。
10
 这继续直接

影响整个加沙的经济可持续性、生计和发展。通过埃及和加沙之间的隧道进口货

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沙和埃及的安全和政治局势。 

12. 2013 年 2 月至 6 月，埃及当局以西奈的安全关切为由摧毁了几个隧道，加紧

了对人员经过拉法过境点的限制，从而加剧了加沙的燃料、医药和货物短缺。 

13. 对加沙的封锁对巴勒斯坦人的工作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失业率仍属于世界

上最高失业率之列。2012 年，平均 31%的加沙劳动力失业。
11
 高失业率导致 57%

的加沙家庭无粮食保障，大约 80%接受援助。 

14. 封锁对健康权的享有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加沙药品短缺、缺乏适当的医疗

设备、不能对医疗设施进行投资(见 A/HRC/23/21)。加沙病人到以色列就诊申请

的批准率有所改善，2012 年批准的申请上升到 92.5%，而 2008 年仅有 61%。此外，

2012 年 11 月，以色列批准由土耳其出资在加沙修建一所医院。
12
 

15. 封锁还削弱教育系统，特别是建造新学校以解决教室严重拥挤问题的能力，

从而损害了受教育的权利，部分原因在于对输入建筑材料的限制。约有 85%的加

沙学校采取两班制，缩短学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估计，目前需要 250

所新学校，到 2020 年还需要 190 所学校，才能解决学生人数增加的问题。2009

年《加沙恢复和重建计划》设想建造 100 所新学校，截至 2013 年 4 月，其中 27

所已经完工，38 所在建造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

工程处)预计，计划中剩余的 35 所学校将在 2015 年期间完工。 

16. 由于以色列对以人道主义以外的理由前往西岸限制发放旅行许可证，并且只

在特殊情况下才发放，在加沙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只能与其西岸的对应方召开视频

会议，极大地限制了教育和科学合作机会。
13
 

限制出入区
14
 

17. 限制出入区是军方指定的巴勒斯坦人禁入区。2000 年以色列首次在深入加沙

境内距加沙和以色列间的边界铁丝网 150 米的地区实行限制出入区。
15
 2009 年 5

__________________ 

 
10
 同上，“加沙欺骗单：关于加沙封锁的实际数据”，2013 年 7 月 7日。 

 
11
 见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劳动力调查》，2012 年。 

 
12
 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报告，《保健权：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获取保健的障碍》，2011 年和 2012 年，

2013 年 3 月。 

 
13
 巴勒斯坦战略问题研究智库(Pal-Think for Strategic Studies)，“加沙封锁对高等教育部门

的影响”。 

 
14
 本报告提供关于继续实行陆地和海上出入限制的最新情况，应当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A/HRC/22/35)一并阅读。 

 
15
 Diakonia 国际人道主义法方案，法律分析报告 1，“在范围内：加沙地带陆地“缓冲区”合法

性的分析”，2011.A。 

http://undocs.org/ch/A/HRC/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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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限制出入区扩大到 300 米。
16
 自从事实当局与以色列在 2012 年 11 月达成停

火以来，陆地出入机会有所增加，但以色列当局继续在大多数地区禁止进入离

边界铁丝网最多 300 米远的地区。截至 2013 年 5 月，出入限制不像 2012 年

11 月之前那样达到或经常超过 300 米界线。尽管如此，2012 年 11 月以来出入

情况的改善仍然有限和不稳定，因为各以色列当局传递给巴勒斯坦社区的信息

不一致。 

18. 201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间，以色列国防军(国防军)在离边界

铁丝网 300 米、有时在 300 米以外的地区打死 4名巴勒斯坦平民，打伤 112 人。

在 2013 年 6 月期间的其他事件中，3名巴勒斯坦人在限制出入区被国防军实弹击

中：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一名前去收获西瓜的日散工在离边界铁丝网约 400 米

处被国防军开枪打伤；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一名砾石采集者在离边界铁丝网约

60 米处被击伤背部上方；在加沙地带中区，一名在田里干活的农民在离边界铁丝

网约 400 米处被开枪打伤。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得到事先警告，也没有迹象表明其

中任何人在国防军开枪时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17
 

19. 1993 年《奥斯陆协定》还规定离加沙海岸 20 海里的水域为巴勒斯坦人捕鱼

区。在第二次起义期间，以色列对捕鱼区实行限制，有时完全禁止巴勒斯坦人捕

鱼。以色列在 2002 年承诺将捕捞活动扩大到 12 海里，但从来没有履行过这一承

诺。2006 年，以色列宣布禁止离海岸 6 海里以外海域的捕捞活动。2009 年 1 月，

以色列将捕鱼区缩小到 3 海里。
18
 后来在 2012 年 11 月达成停火谅解之后，捕鱼

区从 3 海里扩大到 6 海里。不过，针对 3 月 21 日有人从加沙发射火箭弹，捕鱼

区被减至 3海里。这一减少一直实行到 2013 年 5 月 21 日，捕鱼区才被重新定为

6 海里。必须指出的是，3 月 21 日至 5 月 21 日将捕鱼区缩小时正好是在一年中

的捕鱼旺季之一。虽然渔民的渔获量由于扩大到最远离海岸 6 海里处而增加，但

他们仍然无法进入在大约 8 海里开始的最有生产力的捕鱼区。这些限制打击了巴

勒斯坦捕鱼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2000 年有约 10 000 名渔民在加沙地带注册，

但目前只有 3 500 人注册，而且至少 95%的人依赖国际援助。 

20. 最近几个月，人权高专办的记录显示，由于以色列国防军在陆地限制出入

区的行动，伤亡人数略有下降。2013 年 1 月至 6 月，在陆地限制出入区有 2

人被打死、31 人被打伤，而 2012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有 5 人被打死和 105 人

被打伤。 

__________________ 

 
16
 另见 Al Mezan 人权中心，“铸铅行动三年后缓冲区内的流离失所情况”。可查询

www.mezan.org/。 

 
17
 人权高专办监测的案件。 

 
18
 Al-mezan 人权中心，“加沙渔民：在贫穷、骚扰和痛苦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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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西岸 
 

出入、流动和继续修建隔离墙 

21. 以色列当局以安全关切为由，继续全面控制巴勒斯坦人在整个西岸的流动，

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之间、以及东耶路撒冷中心与其周围社区之间

的流动。流动限制包括隔离墙、检查站、路障、壕沟、障壁、隧道/地下通道及

墙门和许可制度。这些限制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自由流动的权利及其获得适当的

住房、教育、保健、工作、家庭生活和农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机会。这种做法，

以及下文所述的歧视性政策，形成往往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上述地区的胁迫性环

境，特别是对生活在C区——尤其是军事区和接合区
19
 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对

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也是如此。其结果是导致西岸被进一步分割，破

坏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地理和人口完整性、毗连性及统一性。 

22. 修建隔离墙仍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事项，因为它意味着限制巴勒斯坦人在

整个西岸的流动。如果隔离墙按计划建成，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9.4%的西岸地

区将与其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隔离开来。约 62%的隔离墙计划路线已经完工。另

有 10%正在修建之中，其余 28%的路线已经规划但尚未施工。如果按计划实施隔

离墙的修建，至少有 260 000 名生活在耶路撒冷、杰宁、盖勒吉利耶和伯利恒的

巴勒斯坦人将被困在隔离墙和绿线之间。在这些人中，至少有 28 000 名来自农村

社区的巴勒斯坦人将被隔离墙四面包围。他们将完全与西岸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生

活在一个封闭地区，而其流动将处于以色列军队的完全控制之下。另有 127 000

名巴勒斯坦人将只能通过以色列安全部队控制的唯一一个入境点通行。因此，生

活在那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需要选择是留在其流动自由严重受限的家园，还是搬

到隔离墙以东的社区居住。  

23. 目前，约有 11 000 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位于所谓的接合区内隔离墙与绿线

之间的 32 个社区。这些社区居民需持以色列当局颁发的许可证或作出的特别安

排方可进入自己的家园。需每日进入上述地区，或需紧急或临时进入上述地区参

加比如说葬礼或其他重要家庭或社会集会的亲属和朋友则需持有不同的许可证。

据称获取上述许可证的进程效率低下，一些巴勒斯坦人无法及时获得许可证。简

而言之，接合区采用的许可证制度致使巴勒斯坦居民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或

进行学习、工作或稳定地耕种土地。  

24. 举例来说，在位于耶路撒冷与伯利恒之间Al-Walaja村生活的一个巴勒斯坦

家庭，地处受到西岸持续修建隔离墙影响的若干社区之一。其家庭成员(丈夫、

妻子及其三个孩子)生活在位于隔离墙沿线的一处房屋。当隔离墙建成后，上述

家庭的房屋将与村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该家庭的家园与村庄之间的唯一出入口

__________________ 

 
19
 接合区是位于隔离墙与 1949 年停战线(绿线)之间的巴勒斯坦土地，该区由于隔离墙的修建而

被隔离开来。 



A/68/502  
 

13-50021 (C)8/15 
 

将是以色列当局在隔离墙下修建的一条隧道。这个家庭会担心这将进一步限制其

流动自由及进入其农地的机会。
20
 这还将使他们与其所在的社区隔离开来。 

25. 在已修建隔离墙的地区，巴勒斯坦农民与其农地及生计相互分离，而他们到

隔离墙另一侧农地的机会则受到以色列许可证和墙门制度的限制。农民们只有在获

得能通过以色列军队控制的 74 个墙门之一的许可证后方可进入隔离墙以西的农

地。一些墙门全年长期关闭，只有52个墙门在 2012 年橄榄收获季节的特定时期(10

月至 12月)开放。此外，由于普遍存在的定居者暴力行为，农民们进入西岸毗邻以

色列定居点的农地仍然严重受限。进入上述地区必须与以色列国防军事先协调。 

26. 以色列当局继续采取措施并施加限制，使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其他地区隔离开

来。这些措施包括继续修建隔离墙并设置检查站。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其他地区的

隔离对市内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而该市曾是周

围社区的中心。自 2000 年 9 月以来，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被要求持以

色列发放的特殊许可证方可进入东耶路撒冷。这些许可证难以得到而且可不经通

知予以注销。  

拆毁房屋、流离失所及吊销居住权 

27. 在本报告所述的整个期间，破坏巴勒斯坦人拥有的财产以及巴勒斯坦平民流

离失所的现象继续存在。作为占领国，以色列有义务在所有时间保护巴勒斯坦人

民，并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管理该领土，以确保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21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三条一般禁止破坏财产。该条规定：“占领国

对个别或集体属于私人，或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或社会或合作组织所有之动

产或不动产之任何破坏均所禁止。”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西岸的 602 处巴勒斯坦建筑物被拆毁，其中 214 处为住宅建筑物，388 处为

农业和生计建筑物。71 处被拆毁建筑物位于东耶路撒冷。在许多情况下，拆毁房

屋前会强行驱逐住户并随之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流离失

所人数为 894 人，其中包括 470 名儿童。大多数拆毁以建筑物属于非法建筑为借

口，同时以色列却人为导致建筑许可证极难获取。 

28. 吊销在东耶路撒冷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居住权仍然是令人关切的问题。1967 年

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
22
 根

据以色列法律，东耶路撒冷居民被视为身份可被取消的外国人，这无视依照国际

人道主义法其作为受保护人的状况(见 A/67/372，第 38 段)。根据以色列内政部

向一个当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数据，以色列在 2012 年吊销了 116 名东耶路撒冷

__________________ 

 
20
 见近东救济工程处“国际法院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九年之后”，2013 年 7 月 10 日。 

 
21
 《海牙章程》第 43 条及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五十五、五十六和六十条。 

 
22
 《以色列入境法》界定了上述身份，该法还对个人作为游客入境并作为移民居留作出了规定。 

http://undocs.org/ch/A/6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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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权，包括 64 名妇女和 29 名未成年人。同样在 2012 年，以色

列恢复了 32 名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居民身份。  

 D. 问责 
 

29.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义务承担人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违法

行为，并确保追究所犯违反行为的责任，包括向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在这方面，

秘书长注意到特克尔委员会 2013 年 2 月 6 日向以色列政府提交的第二次报告。

特克尔委员会是由以色列政府于 2010 年 6 月设立的，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

对从土耳其驶往加沙、并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海军封锁的一支人道

主义船队进行海上拦截时打死了 9名平民。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以色列按照国

际法对违反各项武装冲突法行为的投诉进行核查和调查的各种机制。在其第二次

报告中，该委员会确认，在合理怀疑存在严重(和其他程度的)违反国际法行为时，

有义务根据国际法进行调查，并申明调查行动必须遵守独立、公正、有效、彻底、

迅速和透明的标准。这些调查标准已在联合国以前有关以色列问题的各次报告中

得到确认。
23
 根据现有资料，以色列政府尚未任命一个独立小组以监测特克尔委

员会报告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尽管如此，希望特克尔委员会的有关建议将有助

于确保就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实行问责，并为受害者提供有

效补救。 

关于加沙地带的问责 

30. 在对以色列国防军和加沙地带事实当局被控实施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

人权法行为进行问责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关切。现有资料显示，以色列和加沙事实

当局均未采取适当措施，以评估有关违反行为指控的可信度，并在必要时进行有

效调查。
24
  

31. 2013 年 4 月 11 日，负责调查关于以色列国防军实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

人权法行为指控的军法署署长发布了一份公开文件，表示没有理由对“防卫支柱/

云支柱”行动期间的约 65 起事件启动刑事调查，并表示对于其他 15 起事件，尚

需提供补充资料以决定是否启动调查。虽然军法署署长决定公开发布最新情况是

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资料，说明不对其审议的任何事件、特

别是对有证据表明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启动刑事调查的理由

(见 A/HRC/24/30，第 8 段)。 

__________________ 

 
23 

戈德斯通报告(A/64/490)；托姆沙特报告(A/HRC/15/50)；A/HRC/22/35；A/HRC/24/30，第 46

段。 

 
24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21 日敌对行动升级，以色列称之为“防卫支柱/云支柱”行动，A/HRC/22/ 

35/Add.1 号文件谈到这一行动。 

http://undocs.org/ch/A/HRC/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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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为对“防卫支柱/云支柱”行动期间的所有 65 起事件均无理由启动调查(即

没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发生了违反行为或没有实际犯下违反行为)的事实引起了对

调查过程独立性的关切。军法署署长既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又负责起诉，这似乎违

背了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即直接涉入事件的个人或实体不能调查该事件。在

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特克尔委员会决定建议保持军法署署长的上述“双重职

能”，既担任军事检诉系统负责人，又担任以色列军事当局法律顾问。然而，从

积极角度来看，在决定是否启动调查时，军法署署长对“防卫支柱/云支柱”行

动期间所发生事件进行初步调查的努力有别于依赖参与所涉事件的部队指挥官提

供行动情况汇报的惯常做法。这符合特克尔委员会关于军法署署长将使用情况汇报

仅作为一种业务职能的建议。希望特克尔委员会有关调查工作的各项建议能尽快得

到正式采纳和执行，以便纠正在上述调查工作独立性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33. 至于加沙事实当局，似乎在结束敌对行动升级后的七个多月内并未采取措

施，以调查关于加沙事实当局或武装团体所犯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可信指控，或向

2012 年 11 月敌对行动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公开领域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进行了

可信调查，尤其是在将平民作为直接攻击的目标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以色列发射

火箭弹，以及对被控投敌者实行即决处决方面。
25
 

34. 以色列和加沙事实当局大体遵守了结束 2012 年 11 月敌对行动的停火谅解。

然而在 2013 年 3 月以后的期间，发生了一些违反停火的事件。据秘书处安全和

安保部称，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52枚火箭弹和17枚迫击炮弹，包括被以色列导

弹防御系统拦截的 2 枚火箭弹。
26
 虽然没有伤亡报告，但这些火箭弹通常缺乏精

度，其操作者无法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所以，这些袭击具有滥杀滥伤性质，从而

违反了国际法。一个称作“圣战者舒拉委员会”的萨拉菲圣战武装团体声称至少对

其中一些火箭弹发射行为负责。据报告，事实当局已逮捕至少两名据称参与在2012

年 11 月 21 日达成停火谅解后发射火箭弹的人员。另外，据估计应有更多的武装团

体成员对火箭弹袭击负责，而现有资料并未表明事实当局采取了必要步骤对这些事

件进行有效调查，从而确定所有肇事者并追究其责任(见 A/HRC/22/35/Add.1)。 

  西岸的问责问题 
 

35. 如前几次报告所述，2011 年 4 月，军法署署长宣布了一项政策，规定如果在

西岸有“未涉入”的平民被士兵打死，则自动启动宪兵调查(见 A/66/356，第 18

段)。这一门槛得到了特克尔委员会的支持和进一步完善，该委员会建议，在西

岸，如发生平民死亡或严重受伤情况，则应立即展开调查。这一建议基于委员会

报告所载的重要意见，即占领期间适用的默认法律制度为人权法。因此，根据国

__________________ 

 
25
 这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最近的报告中提出调查结果(A/HRC/22/35/Add.1)后尤为令人关切。 

 
26
 另有 2枚火箭弹和 5枚迫击炮弹因射程不足而落在加沙，2枚火箭弹在发射地爆炸，16 枚测试

火箭弹落入海里。 

http://undocs.org/ch/A/HRC/22/35/Add.1
http://undocs.org/ch/A/6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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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标准，对发生在西岸的所有重伤和死亡都需要立即进行调查。这与秘书长以

前对为占领国规定的法律义务的解释方式相一致(见 A/67/372，第 17 段)。秘书

长对特克尔委员会报告第 68 和第 69 段所载的建议表示欢迎，这些建议认为，关

于受害者有权获得刑事诉讼信息的法律适用于所有针对执法事件的调查机制。这

些建议尚未得到以色列政府执行。 

  以色列安全部队最新的打死打伤情况 
 

36. 鉴于西岸当前的形势，所发生的事件大多数都应在执法背景下考虑，也就是

说以色列安全部队应遵守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一般原则，具体而言就是 1990

年《联合国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以及 1979 年《执法人员

行为守则》（见大会第 34/169 号决议，附件）所反映的必要原则和相称原则。在

这种背景下，只有在为保护人的生命而绝对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准许使用火器，

而且要求对所有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形展开调查。必须对一切造成死亡和重伤的情

况进行调查，以判明这些事件是否在适用的国际法和标准框架内展开，从而确保

在出现违反的情况时实行问责，防止此类伤亡再度发生。 

37. 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013 年 7 月 1 日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的行动造

成 13 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三名儿童。13 名平民中有 6

人是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期间被开枪打死的。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安

全部队发生冲突的背景下，2012 年 11 月 19 日，Hamdi Mohamed al-Fallah 在希

布伦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近距离开枪打死。根据人权高专办得到的一位目击者的

证词，一群巴勒斯坦抗议者朝正向他们发射催泪弹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投掷石

块。大多数示威者四散跑开，但 Al-Fallah 先生却留在原地未动。据报告说，有

一名士兵激他走过去，这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就开始走向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据报

告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朝他的膝部射了一枚实弹。据报告在他倒向地上时，这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又朝 Al-Fallah 先生的胸部打了两梭子子弹。在巴勒斯坦红

新月会医务人员赶到现场后，最初以色列国防军在长达 20 分钟的时间里不许这

些医务人员接近，最后才让他们查看受害者的伤势，而受害者在此期间因伤重死

亡。17 

38. 被打死的 13 名巴勒斯坦平民有 7 人涉入示威或冲突背景以外发生的事件。

2012 年 7 月 29 日，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在同其他工人一道前往在以色列的工作场

所时，因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试图驾车闯过一个检查站而被开枪击毙(见

A/HRC/22/35)。
17
 2012 年 12 月 3 日，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男子。

在此事发生前，据报告受害者在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公路上驾车撞到以色列

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导致吉普车翻车，而且据报告造成一些士兵受伤。
27
 以色列

安全总局(以色列安全机构)声称，他们的一些特别行动人员在西岸乘坐一辆军用

__________________ 

 
27 

因没有目击者，人权高专办无法监测此案。 

http://undocs.org/ch/A/67/372
http://undocs.org/ch/A/RES/34/169
http://undocs.org/ch/A/HRC/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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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一辆巴勒斯坦人的汽车将其撞翻。据报告，这名巴勒斯坦司机在将吉普

车撞翻后，跳出汽车，动手用斧头袭击特别行动人员。据报告，有一名特别行动

人员开枪将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击毙。不过，据一个巴勒斯坦非政府人权组织称，

据报告，是以色列军队的军车在西岸北部纳布卢斯与拉马拉之间的公路上撞上受

害者的汽车后将受害男子打死。因为碰撞，受害者的汽车翻倒，汽车头部受损严

重。据称，在受害者从车里出来后，以色列士兵立即开枪将其打死。
28
 2012 年

12月12日，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希布伦被边境检查站的一名女警察射杀。

射击受害者所用的子弹是实弹。医疗报告表明，由于近距离用实弹射击，胸部有

两个子弹射入的伤口。枪击后围观的目击者表示，以色列士兵不许任何人去接走

受害者。以色列的一辆救护车在 30 分钟内抵达，将男孩运到Kiryat Arba'a定居

点。在大约 23 时 30 分，以色列救护车将尸体移交给巴勒斯坦救护车。2013 年 1

月 12 日，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试图非法进入以色列工作时在隔离墙附近被射杀。

2013 年 1 月 15 日，一名男孩在靠近以色列国防军在Budrus村外围竖立的栅栏时

被射杀。2013 年 1 月 18 日，一名 15 岁儿童被位于Ayda难民营入口处的了望塔上

执勤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打死。2013年1月23日，一名妇女在离开她在Arrub

难民营就学的学校时被开枪打死。
29
 

39. 在 2013 年上半年，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的平民人数显著增加，进一

步加重了对通过使用实弹过度使用武力的长期担忧(见 A/65/366、A/66/356 和

A/67/372)。在 2012 年全年共有 9 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打死，而在 2013 年头 6 个

月就有 8 名平民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 

40. 截至 2013 年年中，以色列安全部队造成的受伤人数增加了 72%，从 2012 年

平均每月 252 人增加到每月 434 人。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资料，这是自其

于 2005 年开始记录以来最高的每月平均数。记录显示，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有 4 117 名巴勒斯坦人在示威和冲突及与定居者有关的事件过程

中、以及在以色列国防军搜查和逮捕行动期间被打伤。在这些事件中，有 122 名

巴勒斯坦人是被实弹打伤的，而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期间，

此类受伤人数为 15 人。 

41.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作为一种人群控制方法，常常使用金属芯的橡皮子

弹。由于其潜在的致命性，以色列军队的开火条例只允许朝示威者腿部射击。在

本报告所述期间，这种子弹造成的受伤人数大大增加。2013 年上半年被这种子弹

打伤的巴勒斯坦人比 2012 年或 2011 年全年都多(1 047 人，与之相比的分别是

756 人和 360 人)。 

__________________ 

 
28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关于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侵犯人权情况的每周报告，2012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5 日。 

 
29
 人权高专办监测的案件。另见 A/HRC/24/30。 

http://undocs.org/ch/A/65/366
http://undocs.org/ch/A/66/356
http://undocs.org/ch/A/6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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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不包括东耶路

撒冷）的巴勒斯坦社区开展了约 3 000 次行动，逮捕了 1 621 名巴勒斯坦人，包

括 229 名儿童和 14 名妇女。由于开展此类行动的方式，这显然是造成所报告的

巴勒斯坦人受伤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这种行动往往发生在夜间，以色列国防军

经常在居民正在睡觉时闯入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并往往牵着军犬。这些逮捕行动

常常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平民受伤，平民财产遭到破坏。 

43. 因平民受伤人数较多而值得特别一提的一次逮捕行动是 2013 年 1 月 1 日一

支便衣队开展的行动，这支便衣队显然是想逮捕住在西岸北部纳布卢斯市东北部

Tammun 的两个巴勒斯坦兄弟。其中一名男子被逮捕；另一名逃走。此后不久，该

镇的青年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超过 15 辆以色列军车突入该镇，

冲突持续了一整天。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这次行动造成 51 名巴勒斯坦人受

伤，其中 4人是被实弹打伤的，一人因军犬袭击手部严重受伤。若干人被金属芯

的橡皮子弹打伤，一些人因催泪瓦斯而呼吸困难。17 

  对巴勒斯坦警察和安全部队侵犯人权行为缺乏问责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独立人权委员会继续收到有关巴勒斯坦安全部

门实施虐待、有时甚至是酷刑的指控。委员会报告收到了 2012 年在西岸实施虐

待的 172 项指控，以及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 98 项类似指控。人

权高专办监测了涉及巴勒斯坦情报机构在巴勒斯坦拘留设施中的残忍、不人道、

有辱人格待遇和酷刑案子。人权高专办向这些机构提出了关切，并正着手修订情

报总局和巴勒斯坦安全防范事务局的内部行为守则。 

45. 2013 年 2 月 20 日，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情报总局逮捕，并被军事法院裁定

拘留。被拘留者告诉人权高专办，他在被押到情报总局设在杰里科的拘留中心后

就被单独监禁。据称他被强迫站立，数小时不准睡觉。2月 22 日，他被双手铐在

背后，被逼在一把矮椅子上坐了一两天，此后再次遭到审问。在以后的几天里，

他被逼用胳膊撑着站立达数小时之久，并不许睡觉。2 月 28 日，他的双手被绑在

背后，两脚悬空被用绳子吊在窗户上，双脚离地 5 厘米。看守让他作出“像鹰在

飞”的姿势。他在接受访谈时告诉人权高专办，他双臂、胸部和背部仍然很疼。

由于受到这种对待，他说他“任何事情”都同意承认。后来，他被单独监禁了 27

天。在此期间，据称他被迫在一份供状上签字，这份供状以后会在法庭上用作对

其不利的材料。17 

46. 关于为确保问责而采取的措施，据巴勒斯坦独立人权委员会称，至少成立了

五个委员会来调查关于巴勒斯坦各安全部门侵犯人权的具体指控。不过，在所有

案件中，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均未对外公布。例如，2012 年 8 月一名巴勒斯坦人在

图勒凯尔姆的惩教改造中心死亡，为调查死因而由内政部成立的委员会的结果就

从未公布。此外，继巴勒斯坦警察在 2012 年 6 月底和 7 月初殴打和平抗议者事

件之后，主席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些事件。委员会由独立人士、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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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党派组成。已就所发生的事件起草了一份报告，并将建议提交有关当局。

在发表报告时，没有提到对施害者采取了哪些措施。尽管作为纪律处罚，一些警

官被调到其他岗位，但并未采取任何司法措施。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调查所指

控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委员会的工作因明显遗漏问责方面的内容而受到损害。 

47. 不过，秘书长欢迎巴勒斯坦各安全部门最近为发展问责机制而采取的初步步

骤。2013 年 4 月 24 日，巴勒斯坦民警与巴勒斯坦有关当局举行了咨商，以讨论

一项问责战略草案，其目的是增进民警内部的总体监督并加强与巴勒斯坦民众的

沟通和联系。 

 

 三. 建议 
 
 

 A. 对以色列政府的建议 
 

48. 以色列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其安全部队实行问责。它应对有

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所有可信的指控展开调查。调查必须独立、透

明、公正、彻底、迅速、有效。必须确保对受害者采取矫正行动。 

49. 以色列政府应依照《奥斯陆协定》、《通行进出协定》和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允许平民自由进出加沙。任何限制行动自

由和货物转移的措施都必须符合国际法。 

50. 强制实施有关出入限制地区的措施必须遵循国际法。在敌对行动以外的情势

中，这些措施必须符合《联合国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在

敌对行动情况下，任何强制执行限制出入区的措施都必须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 

51. 以色列政府应立即采取步骤，尊重和确保尊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包括在东

耶路撒冷行动自由的权利。作为第一步，应充分遵循 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院

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B. 对加沙事实上的当局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的建议 
 

52. 必须确保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特别是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

局和武装团体犯下的杀害平民、向以色列滥射火箭和即决处决行为实施问责。调查

必须独立、透明、公正、彻底、迅速、有效。必须确保对受害者采取矫正行动。 

 C. 对巴勒斯坦国政府的建议 30 
 

__________________ 

 
30
 2012 年 12 月 12 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团写信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根据大会第 67/19

号决议，应在联合国所有正式文件中使用“巴勒斯坦国”的称号。2013 年 1 月 3 日，巴勒斯

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颁布一项法令，指示“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官方和民族机构

的正式文件、印章、符号和信头加以修改，在出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地方以‘巴勒

斯坦国’加以取代，并采用巴勒斯坦国的徽记。有关当局应负责监测这一法令的执行，同时考

虑到使用的需求”。 

http://undocs.org/ch/S/RES/186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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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巴勒斯坦国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其安全部队实行问责。它应

对有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所有可信的指控展开调查。调查必须独

立、透明、公正、彻底、迅速、有效。必须确保对受害者采取矫正行动。 

54. 巴勒斯坦国政府应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根据国际人权法和人权原则为安

全部队订立有效的问责机制、行为守则、标准作业程序和其他指南，并确保其得

到迅速和彻底的执行和使用。 

55. 在巴勒斯坦国政府设立调查委员会时，这些委员会的运作应遵循清晰和明确

的议事规则，并遵照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和人权原则以及明确的完成任务期限。 

 

 

 


